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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崇左市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

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提高应对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

联网核查系统）突发事件的能力，规范联网核查系统突发事件处

置程序，根据《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（试

行）》（银办发〔2007〕126 号文印发）、《广西区联网核查公民身

份信息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实施办法》（南宁银办发[2011]356 号）

等办法规定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崇左辖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、银行业

金融机构（以下简称银行机构）对联网核查系统突发事件的预防、

预警、报告和处置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突发事件包括以下三种情况：

（1）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或突发社会安全事件造成联网核

查系统或其节点的崩溃，严重影响联网核查业务的正常办理。

（2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、社会安全事件造成可用人力资源

短缺，严重影响联网核查业务的正常办理。

（3）联网核查系统或其节点出现故障，影响联网核查业务

的正常办理，且业务恢复时间超过 8小时。

第四条 根据上级对突发事件的划分，崇左辖区的突发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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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为较大事件和一般事件二个等级。

第五条 较大事件的情形：

（1）辖内所有银行机构网点以接口方式和非接口方式均不

能正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，且恢复时间超过 8小时。

（2）辖内所有银行机构网点均不能以非接口方式正常办理

联网核查业务且恢复时间超过 8小时，但全部或部分接口行的银

行机构网点可以接口方式正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。

（3）部分接口行的所有银行机构网点均不能以接口方式正

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且恢复时间超过 8小时，但全部或部分银行

机构网点可以非接口方式正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。

第六条 除上述较大事件之外的其他突发事件为一般事件，

包括以下情形：

（1）部分县（市）辖内所有或部分银行机构网点以接口方

式和非接口方式均不能正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，且恢复时间超过

8小时。

（2）辖内所有或部分银行机构网点不能以非接口方式正常

办理联网核查业务且恢复时间超过 8小时，但全部或部分接口行

银行机构网点可以接口方式正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。

（3）部分接口行的部分银行机构网点不能以接口方式正常

办理联网核查业务且恢复时间超过 8小时，但全部或部分银行机

构网点可以非接口方式正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。

（4）其他突发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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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组织机构

第七条 崇左市中支及各县支行成立联网核查系统应急处

置领导小组，并下设办公室。崇左市中支联网核查系统应急处置

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中支领导小组）为辖区应急指挥和决策机构，

组长由分管支付结算工作的行领导担任，副组长由支付结算部

门、科技部门、征信管理部门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，成员

由支付结算部门、科技部门、征信管理部门等相关部门有关负责

人组成。

中支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支付结算部门负责

人担任，副主任由科技部门、征信管理部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担

任，成员由支付结算部门、科技部门、征信管理部门等相关部门

有关人员组成。

各县支行应将本机构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

报送崇左中支，应急处置领导小组或办公室成员名单发生变更

的，应于变更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及时向崇左中支报

告。

第八条 崇左中支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

（1）向上一级领导小组报告辖内联网核查系统突发事件。

（2）研究决策辖内联网核查系统一般事件的应急处置。

（3）统一指挥辖内联网核查系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。

（4）发布启动、结束联网核查系统一般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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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令（由支付结算部门代为发布）。

（5）发布联网核查系统一般事件的有关信息（由支付结算部

门代为发布）。

（6）向上一级领导小组报告联网核查系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

置情况。

第九条 崇左中支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要职责

（1）贯彻执行本单位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。

（2）协调有关部门做好辖区联网核查系统突发事件的应急

处置工作。

（3）收集有关情况并及时上报。

（4）起草有关文件。

第十条 崇左辖内各银行业机构应成立联网核查系统应急

处置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银行机构应急处置领导小组），组长由

该机构分管副行长担任，副组长由支付结算部门、个人金融部门、

信贷部门、科技部门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担任。各银行机构及其

分支机构应将应急处置领导小组成员名单报送人民银行当地分

支机构支付结算部门。银行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应急处置领导小组

成员名单发生变更的，应在变更 2个工作日期以书面形式内向人

民银行支付结算部门报告。

银行机构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：

（1）向人民银行领导小组报告联网核查系统突发事件及其处

置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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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执行人民银行领导小组发布的联网核查系统突发事件应

急处置有关命令。

（3）组织本机构及分支机构的联网核查系统突发事件应急

处置。

第三章 预防及预警

第十一条 人民银行和银行机构联网核查系统领导小组应

建立和完善联网核查系统预防和预警机制，业务和技术人员应适

时收集和整理联网核查系统运行异常情况，并逐级报告至人民银

行当地分支机构领导小组。人民银行各级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及时

对预警信息进行分析、评估,建立跟踪档案。对发生可能性较大

且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突发事件，人民银行各级领导小组应通知

有关单位加强预防、密切监测，并做好应急处置的有关准备。

第四章 报告与决策

第十二条 银行机构及其分支机构业务人员和技术人员发

现突发事件后，在第一时间将突发事件的详细情况向本单位应急

处置领导小组报告，同时银行机构领导小组应先通过电话或传真

上报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，随后再以书面形式报告。人民银行

当地分支机构对本辖区发生的突发事件应及时进行汇总和分析，

并立即向上一级人民银行领导小组报告，同时根据人民银行总行

联网核查应急预案的要求，高效、快捷的做好突发事件的应急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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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和处置工作（具体流程图详见附件二）。

第十三条 一般事件的应急处置由崇左中支领导小组决策，

较大事件的应急处置由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领导小组决策。

第五章 应急处置

第十四条 对于一般事件，应按以下顺序进行应急处置：

（1）发生故障的银行机构网点委托能够正常进行联网核查

的上级机构、其他银行机构或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进行联网核查。

（2）接口行网点的操作端如果不能以接口方式进行联网核

查，可改为采用非接口方式；接口行网点的操作端如果不能以非

接口方式进行联网核查，可改为采用接口方式。

（3）发生故障的银行机构网点无法采用以上方式进行联网

核查的，应采取其他适当方式验证相关个人公民身份信息的真实

性并办理相关业务；同时，应对故障期间办理的有关业务以及客

户的联系方式进行登记，并在故障排除后及时对相关个人的居民

身份证信息进行联网核查。银行机构在办理业务时难以确定客户

出示的居民身份证真伪的，可要求客户出示居民户口簿、护照、

机动车驾驶证等其他有效证件；如经佐证相关居民身份证确属真

实证件，银行机构应留存相关证件复印件，并继续办理相关业务。

如客户出示的是第二代居民身份证，银行机构可使用第二代身份

证阅读机具进行鉴别；如经鉴别相关居民身份证确属真实证件，

银行机构应继续办理相关业务。

第十五条 事件处置结束后，故障地人民银行在 1个工作日

内形成书面报告报至崇左中支领导小组，崇左中支领导小组在处

置结束后 2个工作日内，将处置情况报告至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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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领导小组。

第六章 应急保障

第十六条 各银行机构应对联网核查系统应急的关键业务

及技术岗位人员实行 AB 角制度，防范人力资源配备不合理对操

作的限制。

第十七条 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、银行机构分支机构应当根

据实际情况，采取培训、模拟、实战等形式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

进行演练，提高业务和技术人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。

第十八条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、银行机构分支机构应结合自

身实际情况，制订本单位的联网核查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施

办法。

各银行分支机构应将应急处置实施办法报人民银行当地分

支机构备案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人民银行崇左中心支行负责解释并组织

实施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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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人民银行崇左市中心支行联网核查系统应急处置

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员名单

（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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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
联网核查系统应急处置流程图

事件是否

可预测

预警并采取

相应预防措

施

风险消除

正常应急准备 风险未消除

事件发生

人民银行当地

分支机构领导

小组

可

不可

上报事件

人民银行当地分

支机构领导小组

决策

启动一般事件

应急预案

有关 部门

执行

一般事件
较大事件

启动较大事件

应急预案
有关 部门

执行

事件结束

书面上报事件处

置情况

人民银行南宁中

心支行领导小组

决策


